附件2

兵团精神研究会
决策咨询项目资金预算回执

	项目名称
	

	项目批准号
	
	项目负责人
	

	联系电话
	（单位）
（手机）
	电子邮箱
	

	工作单位
	

	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兵团精神研究会项目资金预算表
                                                            
预算编制说明：
1.兵团精神研究会项目经费不设间接费用，由项目责任单位按照《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兵团精神研究会项目管理办法（试行）》（新兵研会发〔2024〕4号）的有关规定核定，统筹管理使用。
2.项目负责人应当根据项目研究需要和经费开支额度及范围，科学合理、实事求是、严谨慎重地编制经费预算。各项开支科目均不设比例限制。
3.编制预算时，不考虑不可预见因素、前期投入及配套经费。填写比例只是为了统计需要。
4.项目负责人在本单位科研管理部门和财务部门的指导下按预算自主支配项目经费，需要调剂的由项目责任单位审核批准。



	类别
	支出项目
	金额（元）
	开支范围

	



初次
拨付
经费
	管理费
	
	所在单位规定的管理服务等费用

	
	资料费
	
	开展研究过程中需要支付的图书（包括外文图书）购置费，资料收集、整理、复印、翻拍、翻译费，专用软件购买费，文献检索费等

	
	差旅费
会议费
	
	开展学术研讨、咨询交流、考察调研等活动而发生的会议、交通、食宿等

	
	数据采集费
	
	开展研究过程中发生的调查、访谈、数据购买、数据分析及相应技术服务购买等支出的费用

	
	专家咨询费
	
	开展研究过程中支付给临时聘请的咨询专家的费用

	
	其他支出
	
	开展研究过程中发生的除上述费用之外的其他支出

	
	合计
	16000元

	预留
经费
	4000元（含成果鉴定费）

	总计
	20000元


	项目负责人承诺：

我接受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兵团精神研究会的资助，遵守《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兵团精神研究会项目管理办法（试行）》等有关规定，自觉接受项目责任单位的财务管理，提供真实项目信息，按照计划依法合规使用项目资金。


项目负责人（签章）：


	项目责任单位账户

	户   名
	
	开户银行联行号
	

	账   号
	

	开户银行
（填写全称）
	

	审核意见

	责任单位财务管理部门
	责任单位科研管理部门

	







公    章        年    月    日
联系电话（必填）：
	


公    章        年    月    日
联系电话（必填）：


1.本回执电子版下载后，请用计算机填写，A4纸双面打印，左侧装订。
[bookmark: _GoBack]2.本回执需同时提交纸质版和电子版。纸质版原件及word版光盘，由所在单位统一报送或邮寄兵团精神研究会，地址：新疆五家渠市迎宾大道619号（邮编831300）。电话：0994-5677132。
3.为方便核实相关信息，请务必填写责任单位财务管理部门和科研管理部门联系电话。                      
4.请项目负责人和有关管理部门注意留存本回执纸质版的复印件。
